
國立體育大學 428 次(99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紀錄  

一、時間：99 年 10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二、地點：行政教學大樓 515 會議室 

三、主席：高校長俊雄                     紀錄：林榮通組長 

四、主席致詞：(略) 

五、報告事項 

（一）宣讀上次會議紀錄。(略) 

（二）各單位重要業務報告。(如附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立體育大學辦理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獎勵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國科會函覆本校「國立體育大學辦理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補助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應增列特殊優秀

人才績效評估。 

決議：(一)第六點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考評結果未達八

分者，取消該年度之申請資格。」(二)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立體育大學動物實驗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

請討論。 

說明：為督導本校師生進行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並依據「動物

保護法」之規定而組成本校動物實驗管理委員會。 

決議：請召集相關單位研議後，再行提會。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案由：本校管理學院院長推選細則，提請討論。 
說明：依據本校「教學單位主管推選辦法」第九條規定，本校各

教學單位主管之推選細則，由各該院務、所務、系務、中

心、學位學程會議訂定之，並送本校行政會議審查，檢送

經管理學院院務會議訂定之「管理學院院長推選細則」，

提請審議。 

決議：俟各學院研擬後，併案提會。 

 

七、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奧林匹克

研究中心 



案由：「國立體育大學奧林匹克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  

決議：(一)諮詢委員由奧林匹克研究中心簽請校長核聘。(二)

奧林匹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有關諮詢委員聘任相關條文

修正案請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八、主席結論：(略) 

九、散會：上午十時三十分。 

 

 

 

 

 

 

 

 

 

 

 

 

 

 

 

 

 

 

 

 

 

 

 

 

 

 

 

 

 



各單位業務報告 
【教務處】 
 

系所評鑑宜注意之重要項目：                            
10-05-2010 
 

1. 系所教育目標反映在教學與學習活動 

2. 教師教學科目能與個人學術研究領域相結合，以及教學工作負擔

如何？ 

3. 教師指導研究生人數合宜，能有充分指導時間提供最佳之學習支

持與指引，系所所培育博士與碩士之數量與品質如何？研究生的

研究與專業表現之成果或出版狀況如何？研究所畢業生畢業後一

年內投稿情形 

4. 系所、院核心課程規劃。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及校友參與

課程規劃。 

5. 定期檢討學術與專業發展之計畫 

6. 學生出國進修及交流數、通過中級以上(含)外文檢定等級考試學

生數。 

7. 教師參與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人次、教師參與國際學術合作人

次、外籍學生數（含僑生）、外籍學生來訪人次、國外學者來訪人

次、外籍教師任教人數、外語授課科目數 

8. 系所管理與維護圖書儀器、資訊、實驗室、與專科教室之設備的

辦法和執行情形如何？ 

9. 系所教師運用多元教學和評量學生學習成效情形 

10. 系所學生參與校內外或國外學術活動之成績表現情形 

11. 系所對特殊學生（如肢障、聽障、智障…等）提供輔助或輔導措

施 

12. 對產、官、學界提供之服務 

13. 系所建立聯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情形 

14. 畢業生聯繫相關紀錄或資料 
 

【秘書室】 
 
一、為編印本校簡介，本室已於 99/09/21 以電子郵件轉知各學院院

長、系所、中心主管，並請相關單位同仁就所附原簡介資料重新
檢視、更新、核校，並請於本（9）月 30 日（星期四）前擲還秘
書室彙整。截至本日，已擲還單位計：體育學院、體推系、球類
系、圖書館、資訊中心、博物館等。 



二、本校 100 年度校務評鑑相關事宜如附件。 
 
【人事室】 
 
一、有關教師評鑑辦法相關評鑑項目之評鑑標準及配分修正意見，請

各系、所、中心及體育室之相關修正建議，請送交所屬學院(共
同教育委員會)轉請各主政單位辦理。請各主政單位教務處、學
務處及研發處於 99 年 10 月 8 日前送人事室彙整，俾提靖第三次
研商會議討論。 

二、本校將於明(6)日下午 2:00 在行政教學大樓 6 樓 611 教室(原心
苑)舉行「教職員工 99 年第二次慶生會」，現場備有茶點，歡迎
全體教職員工踴躍參加。另於會後辦理書法研習活動，特別聘請
黃木蓮老師親自揮毫指導，公務人員另有終身學習時數 1 小時，
請各主管轉知同仁踴躍參加。 

三、：重申本校同仁赴大陸地區者，請於返臺後填具「赴大陸地區返
臺意見表」陳核後送人事室備查。 

 
【學務處】 
 

學生事務處行政會議報告事項（991005） 

組

內容 備註 

課
指
組 

1.10/5(二)991 學期全校週會，時間：

10:30-12:10，地點：國際會議廳 

2.校慶時間為 11/11(四)，適逢期中考週，請教務

處配合調整並公告全校。 

3.為印製邀請卡及禮冊，各單位有重要儀式要安

排入校慶慶祝大會流程的，請於 10/7 前協調

本處。 

4.校慶慶祝大會工作小組第 1次籌備會議訂於

10/6(三)中午 12：10 假 515 會議室召開，請

各學院及系所派員參加。 

5.99 學年度弱勢學生(年所得 70 萬元以下之中低

收入戶學生)助學計畫，自10月 1日(星期五)

起至 10 月 22 日(星期五)止受理申請，請同

學上網查閱相關規定及下載申請書。 

 

 

 

 

 

 

 

 

 



生
軍
組 

1.  10 月 5 日配合桃園縣環保局對全校學生機車

實施廢氣排放檢驗(免費)。地點在志清湖

畔，時間為 0900~1600。 

2. 10 月份第 2週為本校交通安全教育週

(10/11~10/17) 

3. 10 月 12 日實施 991 交通安全教育，地點暫訂

於科技大樓跆拳道館，參加人員為運技三系

大學部一年級新生。 

4. 10 月 15 日開始賃居生訪視、另暫訂於 10 月

27 日辦理賃居生房東座談。 

 

諮
輔
組 

1. 99/10/7 (四)14:00-16:00 達人工坊分享座談

－志願服務經驗談（教學 126 教室） 

2. 99/10/21(四) 14:00-16:00 達人工坊分享座

談－復興桃花源計畫（教學 126 教室） 

3. 99/10/19(二)就業講座－體育周邊場品發展

趨勢與職涯分享 

4. 10/26(二)心理衛生演講－愛情煉金術 

 

健
康
組 

1. 99/10/08(五)未體檢名單通知與法規宣導

（敬請導師與班代協助通知） 

2. 99/11/18(一)健康檢查異常複查（敬請導師

與班代協助通知） 

3. 99/10/12(二)全校捐血活動請大家踴躍參

加，學生記嘉獎一支 

 

 
【會計室】 
 

一、立法院中央政府 99 年度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案審查總報告通過決議事項「乙、教育部主管」 第 17 項(第 224
頁)：鑑於部分學校資本支出預算執行成效欠佳，為督促教育部加強
督導考核、提出改善措施、並撙節政府支出，爰各校務基金「固定
資產建設改良擴充」預算凍結 20%。查本校截至本(99)年 9 月 29 日
止，99 年度資本支出達成率(累計實支數/本年度預算數)為
79.29%，餘 20.71%未執行(含已請購未付款數)，已達凍結限額。爲
避免違反立法院決議，緊急措施為自 9 月 29 日起，各單位資本支出
年度預算分配數依下列規定辦理，俟立法院解凍後，再行處理，請
各單位配合。 

(一)尚未請購動支者，一律凍結支用。 
(二)前已核准之請購案如尚未採購者，一律停止採購。 
(三)已辦理採購者，發票日期為本年 9 月 30 日(含)以後者，會計室

一律不予收件。 



二、行政院主計處 99 年 8月 17 日處會三字第 0990005123 號函規定： 
（一）依會計法第 108 條規定，會計事務設有專員辦理者，不得兼辦

出納或經理財物之事務，復依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機關主會計
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4條及會計法第 95 條之規定意
旨，會計人員對機關辦理採購既負有監督及內審職責，即不得經
辦採購業務及兼辦出納、財產管理等工作。 

（二）請各單位確實依公庫法第 16 條及行政院主計處 96 年 2月 1 日
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等有關付款方式之規定辦理，以避
免造成公帑損失。 

1.公庫法第 16 條：各機關辦理各項支付……，依規定簽發公庫支票
或以存帳入戶方式，直接付與受款人。 

2. 行政院主計處96年2月1日處會三字第0960000691號函等有關
付款方式：各機關採購仍應集中由採購單位負責辦理，由機關直
接支付予廠商，或以政府採購卡支付。對於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
而經常辦理採購事項者，應以政府採購卡支付相關款項。其餘支
出事項，原則上仍依一般付款程序辦理，若屬零星支出，應儘量
以零用金支付。惟機關同仁因公務上有臨時需要，在不違反政府
採購法及機關採購規定下，經其主管審度實情核准者，同意得以
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理支付；此項作法，仍俟實施一段時間
後，視實際狀況予以檢討。 

（三）本校採購案件，10 萬元以下項目大部分為各單位自行辦理採購，
且部份案件有墊付請撥付予承辦人之情形出現，違反上開付款方
式有關規定。請各單位主管向所屬教師、職員宣導，嗣後除特殊
案件經簽請主管審度實情核准者外，一律不得墊付。另爲遵照上
開規定，避免違失，嗣後除依本校經費分層核定額度授權表授權
及零用金預借規定外，不得預借款項逕付受款人。 

（四）請款時單據請連同受款者入帳帳戶資料一併送會計室，墊付者
及預借者應加送簽請同意文件。 

（五）爲加強財務秩序，嗣後墊付及預借案件會計室將加強查核，請
各單位務依「公款支付時限及處理應行注意事項」第 3項規定：
「經辦部門接到應付款單據時，應即依支出憑證處理要點及有關
規定手續，詳加審核後，遞移主（會）計部門審核，期限不得超
過二日。」並妥善保管財物，會計室將視情形進行已採購財物檢
查。 

 
會計法 98 條： 

會計人員為行使內部審核職權，向各單位查閱簿籍、憑證暨其他
文件，或檢查現金、財物時，各該負責人不得隱匿或拒絕。遇有疑問，
並應為詳細之答復。 
  會計人員行使前項職權，遇必要時，得報經該機關長官之核准，封
鎖各項有關簿籍、憑證或其他文件，並得提取其一部或全部。 
 



【總務處營繕組】 
 

國立體育大學田徑場新建工程案 
陸域生態監測小組設置要點 

第一條 國立體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辦理田徑場新建工程

案(以下簡稱本田徑場)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及承諾事

項執行之監督作業，依據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OOO
次會議決議辦理。成立本校國立體育大學田徑場新建工程案

生態保護措施監測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關於本田徑場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及審查結論生態保護措施

執行情形之監督。 

二、 關於本田徑場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送審通過案件之監督。 

三、 關於本田徑場後續營運、生態保護措施成效之監測與評估。 

第三條 本小組設置委員 5名，均為無给職。邀請 2名校外具相關生

態專業背景之公信人士(含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擔任協助

輔導之，餘由本校人員擔任之。 

第四條 本小組設置召集人 1 人，辦理本小組事務、由校長或指派人

員兼任之；置副召集人 1人，襄助召集人綜理本會事務，由

全體委員互選兼任之。所需處理公務工作人員，由本校派員

兼辦。 

第五條 本小組委員聘期二年，期滿重新辦理聘用程序。委員如在任

內出國超過一年或因故無法擔任委員之責，則備本要點第三

條程序另行遴選人員遞補。 

第六條 本小組於工程施工期間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工程竣工後每年

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專案會議及現場勘查。

本小組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不克出席時，由副

召集人代理主席，副召集人不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代理主席。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機關，團體或專

家、學者出列席。 

第七條 本小組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正反意見人數相同時，由主席裁

決之。 

第八條 第二條第三款之監測作業所需經費由本校提供。 

環評委員會

後提列該次

會議次別 



第九條 本設置要點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奧林匹克研究中心】 
 

國立體育大學奧林匹克精神獎遴選活動實施辦法 
 

第一條 國立體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選拔並表彰具備「奧林匹

克精神」之教職員以及同學，特訂定「奧林匹克精神獎遴選

辦法」。 

第二條 本校由「奧林匹克研究中心」（以下稱為本中心）辦理奧林

匹克精神獎之遴選相關作業。 

第三條 奧林匹克精神之定義如下： 

奧林匹克精神就是相互了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的精

神，即應具有一定之道德修養、健康的身體與堅毅之個人特

質。 

例：平時常參與各項活動並積極協助、致力於學術研究、積

極奮鬥榮獲佳績等事蹟皆符合奧林匹克精神。 

第四條 符合第三條所訂資格者，由各系所自行遴選學生或教師職

員，至多共 2 名，各行政單位自行遴選職員 1名。以上學生

遴選對象亦含校友；職員遴選對象亦含工職、約聘僱以及退

休或已故同仁。以往曾獲本獎人員請勿重覆推薦。 

第五條 投票遴選之推薦候選人應填寫推薦表（學生推薦表如附件一

及校友推薦表如附件二），並於推薦活動期間截止前，將表

格送交「奧林匹克研究中心」。 

第六條 活動時間如下： 

一、 各系所遴選時間：每年九月中旬。 

二、 繳交推薦表期限：於公布日起十日內。 

三、 投票期間：每年十月中旬。 

四、 公布得獎人員名單：每年十月下旬。 

第七條 頒獎與表揚： 

一、 於本校校慶慶祝大會公開表揚得獎人員，並頒發獎狀乙紙。 

二、 得獎人員具體事蹟及得獎照片公佈於「奧林匹克研究中心網

站」。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並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國立體育大學  學年度「奧林匹克精神獎」推薦表 （學生）                  附件一 

                                                                                ※（本表請自行影印Ａ４格式使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所屬系所系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   ______年級或   ______年畢業(校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所 ______年級或    ______年畢業(校友)           

    

    

請     貼 

 

最近二吋照片 

 

經  歷

１． 

２． 

３． 

４． 

５． 

被  

 

推 

 

薦 

 

人 

 

概 

 

況 

聯 絡

電 話

 E-mail  

具 體

事 蹟 

 

推薦人

通訊處

 

備註：具體事蹟須符合奧林匹克之精神的條件。 



 

國立體育大學  學年度「奧林匹克精神獎」推薦表 （教職員）                      附件二 

                                                                                 ※（本表請自行影印Ａ４格式使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所 屬 單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行政單位 

                                                                                       

    

    

請     貼 

 

最近二吋照片 

 

經  歷

１． 

２． 

３． 

４． 

５． 

被  

 

推 

 

薦 

 

人 

 

概 

 

況 

聯 絡

電 話

 E-mail  

具 體

事 蹟 

 推薦人

通訊處

 

備註：具體事蹟須符合奧林匹克之精神的條件。 


